
資訊科學系碩士班 

一、本系歷史與發展特色 

本系奉准於 92 學年度籌備，93 學年度開始招收碩士班學生，94 學年度開始招

收大學部學生。本系招收高中畢業生，大學畢業後授予學士學位，以培育具資訊科

學素養的高科技人才為使命，本系具有由大學部至碩士班等完整資訊領域之課程。 

    課程願景 

    資訊科學系(所)以培養高科技資訊科學人才為主要的教育目標，教學研究發展

方向為網路與多媒體、計算機系統與智慧型科技等三大教學方向。進階課程規劃以

「行動與問題解決」為導向，以「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為主軸，強調智慧生

活科技，透過從人的需求出發，為各種議題尋求創新解決方案，並創造更多的可能

性。     

    為實現本系課程願景，教學上強調網路與通訊、計算機系統、智慧型科技等三

大方向教學課程。以期培養學生具備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及創新思考之能力，並提

昇教師研究能量、促進產學合作，以及強化國際交流。 

 

二、教育目標 

1.培養具備前瞻資訊科技知識、軟硬體系統設計與跨領域整合能力； 

2.培育創新思考及獨立研究能力之高級資訊學術與工程之研發人才； 

3.培養學生團隊合作、溝通協調、跨領域合作及專業倫理的能力。 

 

三、核心能力 

 根據本系的課程願景，培養學生應具有之核心能力如下： 

1.具有資訊、數學與科學知識之能力。 

2.具有分析、設計、實作、整合、測試與評估資訊系統之能力。 

3.具有參與研究計畫、撰寫報告、簡報、溝通與合作之能力。 

4.具有實務技術與邏輯思考之能力。 

5.具有前瞻國際觀之視野。 

6.體認資訊科技對於社會、教育、經濟、文化等的影響與責任。 

7.尊重學術、工程倫理及智慧財產權。 

 

 

 

 

 

 

 



四、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關聯表 

五、課程、職涯及升學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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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結構與修課要求 

本系研究生至少須修畢 32 學分方得畢業，必修科目包含引導研究（一）（二）各 1

學分、專題討論（一）（二）各 1 學分、選修科目 28學分，及完成碩士論文。 

 

（選修課程中6學分開放為跨日夜間、所際及校際選課） 

※畢業要求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畢 32 學分並完成下列兩點規定方得畢業： 

一、經指導教授認可，並經系主任審查通過，符合下列任一資格者： 

（一）曾投稿於具有審查機制的國內外期刊雜誌或申請國內外專利； 

（二）論文經國內外研討會接受或發表； 

（三）論文實作作品參加全國或國際性相關競賽獲獎。 

二、通過兩學期之系務服務課程。 

 

七、教學科目 

     

 
 

畢業學分：32 學分 
必修課程： 4學分 

  選修課程： 28學分 


